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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11148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51號
承辦人：何沛儒
電話：02-28329377轉100
傳真：02-28318319
電子信箱：hpr0929@lyjh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蘭中教字第112600853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2年臺北市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培力研習實施計畫書 

(12436275_1126008538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12年度中小學國際教育教師培力共通課程

及分流課程研習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(IELCG)任務學校工

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辦理日期與時間：

(一)國小場次

１、共通課程：112年10月16日(星期一)至112年10月17日

(星期二)。

２、分流課程：112年11月 2日(星期四)至112年11月 3日

(星期五)。

(二)國高中職場次

１、共通課程：112年10月12日(星期四)至112年10月13日

(星期五)。

２、分流課程：112年10月25日(星期三)至112年10月26日

(星期四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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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報名日期與截止日期：

(一)國小場次

１、共通課程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12日(星期四)。

２、分流課程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26日(星期四)。

(二)國高中職場次

１、共通課程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5日(星期四)。

２、分流課程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19日(星期四)。

四、研習地點：

(一)國小場次

１、共通課程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vxe-ocvi-vtc

２、分流課程：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(臺北市士林區

通河街16號)。

(二)國高中職場次

１、共通課程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ehb-grue-wuk

２、分流課程：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(臺北市萬華區南寧

路46號)。

五、參加對象及預計參與人數：

(一)共通課程：本市所屬學校之推動國際教育校長、主任、

組長及教師，每場次預計90人。

(二)分流課程：本市已完成中小學國際教育共通課程之教

師，每場次預計30人。

(三)以參與所屬學層研習場次為原則，若因故須參與不同學

層研習，請留意課程單元，請勿重複參與相同課程。

(四)參與共通課程及分流課程者，核予公假課務排代。

六、認證與研習成效檢核：完成國際教育共通課程14小時及分
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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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課程12小時，且學習檢核皆通過者，本校將代為向國立

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申請教育部國教署之「國際教育教師

專業知能研習證明書」。

七、研習課程內容及講師名單詳如實施計畫。

八、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期間至「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」

(https: //insc.tp.edu.tw/index/DefBod.aspx）報名。

本次研習無現場報名。

九、如有相關疑問可洽蘭雅國中教務處何沛儒主任，電話(02)

2832-9377分機100；Email：hpr0929@lyjh.tp.edu.tw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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